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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0月 31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馮檢基議員 “調升最低工資水平至時薪33元或以上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 2011年 10月 26日發出立法會CB(3) 82/12-13號文件後，

謹請議員注意，若任何在他們的修正案之前動議的修正案獲得

通過，張超雄議員及張國柱議員均無須修改其修正案的措辭。     
為方便議員參閱，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措辭載於

附錄 (只備中文本 )。  
 
2.  該兩位議員在不同情況下無須修改修正案的措辭的詳情

載於以下列表︰  
 
 動議修正案的  

議員  
在以下情況 

無須修改修正案 

的措辭 
 

(a) 張超雄議員  
(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 
 

若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b) 張國柱議員  
(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 
 

若何秀蘭議員及／或張超雄議員

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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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請致電

3919 3307與高級議會秘書 (3)3 陳玉鳳女士聯絡，以便秘書處準備有

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以供參閱。  
 
4.  為節省用紙，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8個情況的

附錄。然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該附錄連同相關

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

以及會議廳內梁耀忠議員及陳恒鑌議員座位後的桌上。如議員希望

索取複本自用，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  
 
5.  此外，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已上載

立法會網站，供議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 



附錄  
Appendix 

 
2012年 10月 31日的立法會會議  

“調升最低工資水平至時薪33元或以上 ”議案辯論  
 
 

1. 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  
 

2. 經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以及廢除《最低工資條例》
第 16(4)條，讓立法機關有權修訂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及其生效
日期的公告。  
 
註：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3. 經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時，政
府應設立工資補貼制度，由政府補貼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差額，讓
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等的工資待遇；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後，
即使殘疾人士按照《最低工資條例》 (第 608章 )附表 2進行生產能力
評估，亦可能因為工資隨之上升而遭到解僱，故政府應修訂《殘疾
歧視條例》附表5，規定僱主因生產能力評估的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
須受該條例約束。  
 
註：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4. 經何秀蘭議員及張超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以及廢除《最低工資條例》
第 16(4)條，讓立法機關有權修訂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及其生效
日期的公告；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時，政府應設立工資補貼制度，

由政府補貼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差額，讓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

等的工資待遇；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後，即使殘疾人士按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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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條例》 (第 608章 )附表 2進行生產能力評估，亦可能因為工資隨

之上升而遭到解僱，故政府應修訂《殘疾歧視條例》附表 5，規定僱

主因生產能力評估的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須受該條例約束。  
 
註：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張國柱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本會亦認為，最低工資委員
會應包括勞工團體提名的代表，使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所建議的最低
工資水平更有認受性。  
 
註：張國柱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6. 經何秀蘭議員及張國柱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以及廢除《最低工資條例》
第 16(4)條，讓立法機關有權修訂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及其生效
日期的公告；本會亦認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應包括勞工團體提名的

代表，使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所建議的最低工資水平更有認受性。  
 
註：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國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張超雄議員及張國柱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時，政
府應設立工資補貼制度，由政府補貼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差額，讓
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等的工資待遇；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後，
即使殘疾人士按照《最低工資條例》 (第 608章 )附表 2進行生產能力
評估，亦可能因為工資隨之上升而遭到解僱，故政府應修訂《殘疾
歧視條例》附表5，規定僱主因生產能力評估的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
須受該條例約束；本會亦認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應包括勞工團體提

名的代表，使委員會向行政長官所建議的最低工資水平更有認受性。 
 
註：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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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何秀蘭議員、張超雄議員及張國柱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把最低工資水平調升至時薪 33元或以上，並把檢

討周期由 ‘兩年一檢 ’縮短為 ‘一年一檢 ’，以及廢除《最低工資條例》
第 16(4)條，讓立法機關有權修訂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金額及其生效
日期的公告；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時，政府應設立工資補貼制度，

由政府補貼殘疾僱員的最低工資差額，讓殘疾僱員享有與健全者同

等的工資待遇；在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後，即使殘疾人士按照《最低

工資條例》 (第 608章 )附表 2進行生產能力評估，亦可能因為工資隨

之上升而遭到解僱，故政府應修訂《殘疾歧視條例》附表 5，規定僱

主因生產能力評估的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須受該條例約束；本會亦

認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應包括勞工團體提名的代表，使委員會向行

政長官所建議的最低工資水平更有認受性。  
 
註：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張國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